洛隆县财政局2025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一、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主要举措
一是扎实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工作。2025年度落实人民调解员经费166.02万元、法治政府建设经费95.3万元（中央政法转移支付）、业务经费及装备经费（中央转移支付）10万元，乡镇司法所建设254.2万元，洛隆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480.45万元，确保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高效规范运转。二是扎实开展党内监督工作。积极主动配合人大、政协、纪委、审计等部门工作，严格按照“部门上报预算数、财政审核下达预算数、部门上报预算草案、财政部门批复部门预算”的“二上二下”程序规范编制部门预算。并及时在政府信息网上对年度决算进行全面公开，主动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三是牢固树立“投入环保就是保民生、治理污染就是惠民生”的理念，将环境保护投入纳入财政支出的重要保障内容，积极引导和统筹使用各类与环境保护相关联的资金；严格按照要求及时足额兑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和林业生态岗位补助资金，2025年兑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4039万元，兑现生态岗位补助资金5799万元。
（二）取得成效
2025年以来，县财政局深入贯彻落实洛隆县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关于法治建设工作的具体要求，坚持将法治理念贯穿财政工作全过程，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等方面精准发力，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一是健全财政法治制度体系，筑牢依法行政根基。依据国家财政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要求，结合本县实际，修订完善预算管理、政府采购、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等一系列财政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运行流程，强化财政资金监管。二是规范财政行政执法行为，提升执法公信力。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实现执法全过程记录、执法公示公开透明、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全覆盖。三是强化财政权力监督制约，保障资金安全高效。构建“人大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内部监督”的立体化监督体系，对财政预算编制、执行、决算全过程进行监督。加强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实现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全覆盖。
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bookmark: _GoBack]县财政局积极贯彻落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积极推动法治建设工作，局党组每半年听取一次法治建设工作汇报，促进法治建设重点工作。持续抓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政府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及时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和支部学习的重点内容，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全面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三、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一）加强财政工作与法治建设相融合。聚焦财政法治建设痛点、堵点，对症下药。充分发挥局党组在法治建设中的组织领导、牵头抓总作用，将财政工作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
（二）抓好干部职工学法用法。全面落实年度学法计划，利用法治讲座、支部学习、干部教育培训等方式，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大干部职工法治教育培训力度，创新培训方式方法，注重培训实效，不断提高干部职工法治素养和依法理财水平。
（三）全力提高财政普法实效。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丰富法治宣传形式，制作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普法宣传作品，提高社会公众对财政法律法规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营造良好的法治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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